
河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 
河 南 省 教 會 厅

豫卫疾控函〔2020〕2 4 号

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 

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秋冬季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 直 管 县 （市）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局， 

省疾病控制中心，各高等学校，省直属学校：

现 将 《囯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办 公 厅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高  

等学校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的通 

知》 （国 卫 办 疾 控 函 〔2020〕6 6 8号） 转发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 

秋冬季疫情防控，认真细化具体工作方案，严格落实防控任务，

有序做好全省秋季学期疫情防控和教学保障工作。


